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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3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03636.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指

定管辖问题的通知（法〔2007〕177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高级人民法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

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： 为正确、及时地管辖、审理与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，

特作如下通知： 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三十七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二条的有

关规定，指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

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管辖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或其分支机构为被告、第三人的下列第一审民事和行

政案件： 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分支机构

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进行证券登记、存管、结算

业务或对结算参与人及其他相关单位和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引

发的诉讼； 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分支机

构根据法律、法规的授权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依法

授权，进行证券登记、存管、结算业务或对结算参与人及其

他相关单位和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引发的诉讼；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